
 

 
 

附件一 
 

 

切結書 
（申請時檢附） 

 

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促

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「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受難家庭密集照顧

補（捐）助」，茲切結本單位於近三年內未有違反勞動相關法令

之情事。如有不實，同意歸還已領取補（捐）助經費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立書人： 

 

  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